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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终止浙江胜华波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沪市主板 

上市审核的决定 

 

浙江胜华波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本所于 2023 年 3 月 2 日受理你公司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在沪市主板上市申请文件，依法进行了审核，并经 2024 年

第 2次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。 

本所上市审核中心在审核问询中重点关注了以下事项：一是

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有效性，审核关注发行人股权架构及亲属任

职情况对内控有效性的影响，报告期内各项财务内控不规范情形

的影响及整改情况。二是客户与收入，审核关注发行人的客户构

成，收入增长与下游客户销量的匹配关系，收入真实性的核查情

况。三是关联方与关联交易，审核关注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披露的

完整性、关联交易的原因及公允性。四是应收账款与现金流，审

核关注应收账款账龄、回款情况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



润的差异原因。 

上市委员会审议认为，根据申请文件，发行人未能说明内部

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，未能充分说明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

方面公允反映发行人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，不符合

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。 

结合上市委员会审议意见，本所决定对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在沪市主板上市申请予以终止审核。 

你公司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后五个工作日内，向

本所申请复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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